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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選人之法，著重身、言、書、判四個面向，其中，以「判」作為

衡量標準，意味著若欲成為合格的官員，案件審理上，務必得詳加留意，

避免誤判造成冤案。即便如此，唐朝因司法誤判所造就的「冤屈」和「枉

死」案例仍舊層出不窮，不但見諸史冊、碑誌文書，更在中晚唐小說裡

「遍地開花」。首先，蒙受「冤屈」者，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循制度層面

翻案。若欲化解誤判，必然得借助外在力量，突破僵化結構。具體呈現諸

小說敘述，即是現實生活的「他助」，以及宗教救贖的「冥佑」。其次，

因執法者罔顧司法程序，引發之「枉死」案例，按造小說敘事，則可區分

成「冥界司法程序疏漏」導致的「亡者再生」，和「陽間司法誤判」衍生

的「生者復仇」，兩種不同書寫型態。最後，本論文指出唐代後期不同作

者、不同題材、不同旨趣的小說，之所以不約而同地觸及彼時的司法弊

病，係奠基在中唐以降選舉、財政等制度層面，所產生的士風敗壞和胥吏

弄權，這兩項結構性問題之上。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s method of selecting officials emphasized four aspects: 

character, speech, writing, and judgment. Among these, "judgment" was used as a 

measure, implying that in order to become a qualified official, careful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case handling to avoid wrongful judgments leading to unjust cases. 

Even so, case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wrongful deaths" caused by judicial 

errors in the T’ang Dynasty continued to emerge endlessly, appearing not only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nscriptions but also abundantly in novels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Firstly, those who suffered "wrongful convictions" often 

found it difficult to overturn their cases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ans. Resolving wrongful judgments inevitably required external 

forces to break through the rigid structure. This is specifically illustrated in the 

narratives of various novels as the "other’s help" in real life and the "divine 

blessing" of religious redemption. Secondly, cases of "wrongful deaths" resulting 

from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isregarding judicial procedures, as depicted in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narrative forms: "the oversight of the 

underworld judicial process" leading to "the rebirth of the deceased" and "revenge 

of the living" derived from "judicial errors in the mortal world." Finally,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novels of different authors, with 

different themes and purposes, coincidentally touched upon the judicial 

malpractices of that time, which were rooted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entry and 

the abuse of power by local official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selection and financial systems from the mid-T’ang Dynasty on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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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眾所周知，唐朝始有完整的法典編纂及施行，這也連帶使得有唐司法

制度、律令條文、審理判決等文獻浩繁，相關研究亦是汗牛充棟。1不只如

此，《資治通鑑》明載唐代選人之法，主要著重於身、言、書、判四個面

向：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

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

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2 

 

  在身、言、書、判後，又有特別注解曰：「唐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

取其文理優長」，3必須要注意的是，所謂「判，取其文理優長」，點出

「判」得顧及兩個層面：第一，判「文」書寫得要精采出眾；第二，評判

之「理」必須審慎思量。畢竟，一樁案件若是發生誤判（misjudgment）的

情形，不僅牽連無辜，更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憾事。而在案情順利落幕以後，

精準的判詞則有利後人學習、仿效，維持帝國法律秩序的順利運行。用杜

佑（735-812）的話概括地說：「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

則才可知矣」，4亦即能夠準確地斷決案件、書寫判詞者，才算是合格的官

 
1   例如仁井田陞、高明士、劉俊文、戴炎輝、黃源盛、錢大群等學者，於唐代律令格式、

法條箋釋、律文比較，乃至實際施行狀況等，相關研究貢獻有目共睹。略舉大要，分別

參見（日）仁井田陞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吉林：長春出版社，1989 年）。

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 年）。劉俊文箋解：

《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戴炎輝：《唐律通論》（臺北：元照

出版社，2010 年）。黃源盛：《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臺北：元照出版社，2009 年）。

錢大群：《唐律與唐代法制考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晚近以來，

由於天聖令的發現，如同一股源頭活水，為唐代法制研究添入新的驅動力。參見高明士

主編：《天聖令譯注》（臺北：元照出版社，2017 年）。 

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

201，頁 6362。 

3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卷 201，頁 6362。 

4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卷 17，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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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質言之，這也是何以白居易（772-846）在入仕以前，會先擬定「百道

判」的根本緣由。5 

 

  即便舉子入仕前，便已把陳年案件和判詞範例都熟記於心，待其當官

後，又有具體的法典可供遵循，乃至胥吏亦隨時在側輔佐；然而，唐代因

司法誤判所導致的冤屈與枉死現象，卻依舊層出不窮。6事實上，過去已有

學者關注唐代的冤案問題，惟依筆者管見所及，這些論著絕大多數是以明

文法典作為立足點，7甚少注意到作為虛構文本的小說與冤案之聯繫。若再

擴大範圍，回顧那些曾試圖運綰合小說材料和唐代法制者，8其不論研究主

題，9抑或切入角度、著眼時段，乃至解釋方式等，皆和本論文旨趣迥異。 

  值得留意的是，李宗為在《唐人傳奇》便已點出《逸史》、《集異記》

 
5 關於白居易撰寫「百道判」的動機，詳細討論參見陳登武：〈白居易〈百道判〉中的禮教

思想〉，《法制史研究》，第 23 期（2013 年 6 月），頁 116-117。 

6 事實上，早在武則天攬政時，朝廷便已設置「申冤匭」，具體細節參見〔後晉〕劉昫等撰：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50，頁 2142-2143。諷刺的是，武則天為弭

平冤案所設置的「申冤匭」，卻成為一條誣陷他人以獲取晉升機會之途徑，不但造就更多

冤案的產生，朝廷更籠罩在恐怖統治氛圍裡頭。參見（美）羅漢（N. Harry Rothschild）著；

馮立君、葛玉梅譯：〈恐怖的女皇〉，《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8 年），頁 137-150。除了「申冤匭」外，還有所謂的「登聞鼓」，詳細描

述可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第

六，頁 192。從「申冤匭」、「登聞鼓」設置動機可知，唐朝冤案數量繁多，理當超過今

日史籍所見。而那些載錄於史冊以外的冤案，最值得我們留意者，便是小說。 

7 近期研究可參見楊曉宜：《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其中的第三章與第四章，分別討論中央司法官員和地方官員怎麼斷案釋冤。 

8 羅彤華和翁育瑄都曾運用筆記小說，探討唐代姦罪問題，分別參見羅彤華：〈唐代社會的

無夫姦現象〉，《新史學》，第 20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53-97。以及翁育瑄：

〈戀愛與通姦──唐代筆記小說中之兩性關係〉，《唐宋的姦罪與兩性關係》（新北：稻

鄉出版社，2012 年），頁 171-223。 

9  陳登武曾廣泛地蒐羅唐代小說，藉以檢視中國中古的司法審判議題，惟其焦點幾乎落在

「地獄」書寫上。例如〈從地獄審判的書寫看唐代司法收賄現象〉一文，檢視裡頭的官吏

收賄情節，進而指出這些作品，一方面儼然有俗世投射之意義，影射當時司法收賄現象嚴

重；另一方面，地獄審判的書寫和建構，則有助彌補人間王法不足之處。參見陳登武：

〈從地獄審判的書寫看唐代司法收賄現象〉，《法制史研究》，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

頁 31-51。不僅如此，陳登武還曾擇取唐前期《冥報記》和唐後期《廣異記》為對象，藉

此討論不同時期的地獄審判書寫，所反映的唐代法制意義。分別參見氏著：〈從唐臨《冥

報記》看唐代地獄審判〉，《法制史研究》，第 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40。以及

〈從戴孚《廣異記》看唐代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第 12 期（2007 年 12 月），頁 1-39。 



冤屈與枉死：中晚唐小說的司法誤判書寫研究                                  5 

v 

等晚唐小說，頻繁地載錄仙俠、豪俠、冤獄類、人物瑣記類諸題材，他認

為這些作品乃奠基在社會秩序崩潰，矛盾衝突劇烈之背景上，故人們藉由

幻想仙俠義士，冀望有人能夠出面除暴安良、扭轉乾坤。10在這裡頭，李宗

為特別指出「瑣記類的產生固然與傳奇創作供談助的原始動機密切相關，

冤獄類題材卻植根於針砭政治弊病的創作意圖」，11顯然留意到晚唐小說家

載錄冤屈與枉死故事的冤獄類題材，有批判政治的「作意好奇」12動機。必

須要明瞭的是，冤獄類、豪俠類、人物瑣記類、神仙鬼怪類題材作品，在

過去早已屢見不鮮；不過，我們發現這些題材呈現在唐代後期的小說裡，

箇中情節時常不約而同地影射唐代司法審判弊病。換句話說，以安史之亂

作為界線，亂事平定後的中晚唐社會，理當出現了某種結構性的問題，使

得置身其中的唐人，即便在不同題材裡，依然不斷地透過書寫，試圖披露

司法醜態。著眼於此，本論文將圍繞著戴孚（生卒年不詳）《廣異記》、

沈亞之（生卒年不詳）〈馮燕傳〉、段成式（？-863）《酉陽雜俎》、張

讀（834-？）《宣室志》、高彥休（854-？）《唐闕史》、康軿（生卒年不

詳）《劇談錄》等中晚唐小說，探究箇中觸及司法誤判之書寫，尤其將聚

焦在因一時誤判所導致的冤屈及枉死案例。一方面著重考察文人群體如何

利用文學筆法，描寫百姓遭遇的困境與無助心態；另一方面，則試著廓清

中晚唐時候，究竟存在什麼樣的結構性問題，致使彼時人們反覆地敘述冤

屈和枉死問題。 

 

貳、「他助」與「冥佑」：小說的司法誤判書寫及化解方

式 

 

  根據陳登武的整理可知，目前學界對於唐代司法訴訟程序和審判制度

之研究，歷來有三審級和四審制兩種看法：前者以日本學者瀧川政次郎、

小早川欣吾為代表，主張在京諸司和縣為第一審、大理寺和諸州為第二審、

 
10  參見李宗為：〈唐人傳奇發展中期（穆宗—懿宗朝）〉，《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

局，1985 年），頁 142-143。 

11 參見李宗為：〈唐人傳奇發展中期（穆宗—懿宗朝）〉，《唐人傳奇》，頁 143。 

12  明人胡應麟（1551-1602）《少室山房筆叢》曰：「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

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點出唐代傳奇文創作背

後，存在動機可循。參見〔明〕胡應麟：〈二酉綴遺中〉，《少室山房筆叢》（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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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省為第三審；後者則以楊廷福、張晉藩為代表，主張縣為第一審、州、

府為第二審、大理寺為第三審、尚書刑部為第四審。13無論三審級的「司、

縣—大理寺、州—尚書省」，抑或是四審制的「縣—州、府—大理寺—尚

書刑部」，事實上，我們都能夠知曉唐朝司法程序十分嚴謹。 

 

  即便如此，唐代因誤判而造就的冤案，卻依舊是多不勝數，不但頻繁

見諸史冊、碑誌文書，14更在中晚唐小說裡「遍地開花」。在這之中，有案

情水落石出，受難人沉冤終得昭雪；相反地，仍有不少故事敘述人們含冤

入獄，甚至被奪走了性命。這一小節將聚焦於前者，探究小說家是藉由哪

些「外在」因素，幫助受難者走出司法誤判困境；至於那些蒙受不白冤屈

致死者，則留待下一節，再進一步詳細闡述。 

 

一、「他助」的介入 

 

  不管唐代司法究竟是三審級，抑或是四審制，如此科層化的官僚體系、

繁瑣的行政流程，某種程度來看，乃彰顯了彼時司法審判的嚴謹度。相反

地看，正是基於這種官僚化的程序，致使那些已確定罪嫌的案件，無法輕

易地推翻。質言之，唐代司法制度如同一台穩定的機器，縱使運作過程產

生誤判，然而，受限於司法體制縝密程度，若欲在短時間內從制度層次上

著手翻案，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謂困難重重。準此，如果要阻止司法誤判，

很多時候須得借助外界力量，打破僵化之結構，具體呈現諸小說敘述，即

是透過「他助」的介入，藉以挽救誤判的局面。 

 

  首先，沈亞之〈馮燕傳〉敘述馮燕由於犯下殺人罪，遂逃亡至滑州，

後來被滑州刺史賈耽收留軍中。馮燕某日行於里中，偶遇一位婦人，兩人

相看對眼後，便開展出一段違背倫常之關係。待婦人的丈夫張嬰知曉此事

後，不僅大發雷霆，更是連連毆打妻子。某天，馮燕和婦人趁丈夫外出飲

酒，欲在家中偷情時，不料恰逢張嬰返家： 

 
13  參見陳登武：〈訴訟程序與審判管轄權──以「越訴」與「直訴」為中心〉，《從人間世

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頁 9。 

14  么振華統計唐代碑誌文書中，未依法判決的案例，共計有八十三例，裡頭便輯錄了不少

冤案。參見氏著：〈碑誌文書中的唐代法律案例輯錄與解析〉，《唐代法律案例研究

（碑誌文書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37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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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

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

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而去。
15
 

 

  酒醉的張嬰當然無法知悉案件來龍去脈，然而，待他清醒後亦不能替

自己辯護，遂產生了司法誤判情況： 

 

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為真嬰煞，留

縛之。趍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

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存耶？」共持

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

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16 

 

  此處很生動地描繪出一樁謀殺案發生後，有哪些人會「參與」其中：

嫌疑犯（張嬰）、目擊者（嬰鄰）、證人與證詞（妻黨）、執法人員（司

法官與小吏）。深陷這種萬夫所指的泥淖裡頭，唯一能夠替自己辯白的張

嬰，酒醒後便立刻遭逢妻子死亡，他先是「愕然，欲出自白」，後又遭鞭

笞百餘下「遂不能言」，當是因為一連串突如其來的衝擊，喪失語言表達

和溝通能力。不僅如此，按照張嬰妻黨「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之證

詞，得以知曉張嬰本身性格衝動，並且有暴力傾向。我們還可更進一步推

論，他在驚見妻子身亡，以及聽聞眾人指控後，陷入了自我懷疑，誤以為

自身確實是受酒精催化，親手殺害妻子。 

 

  唐律「毆傷妻妾」條文規定：「諸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

論」，疏議曰：「妻之言齊，與夫齊體，義同於幼，故得『減凡人二等』。

『死者以凡人論』，合絞；以刃及故殺者斬。」17如此看來，司法官最後判

處張嬰死刑，當是符合律文；關鍵端在審判過程中，除去不聽被告的辯詞，

更「強伏其辜」，逼迫張嬰認罪，造成了誤判，進而衍生出一樁司法冤案。

在執法者言之鑿鑿、周遭眾口鑠金的態勢下，若欲挽救這起司法誤判，須

 
15 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冊 2，第二編卷十三，頁

829-830。 

16 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冊 2，第二編卷十三，頁 830。 

17 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卷第二十二，頁 1543-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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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賴「他助」的力量，亦即傳主馮燕之介入： 

 

看者圍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者死。

吾竊其妻，而又煞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

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

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
18
 

 

  固然，於通曉事件來龍去脈的讀者眼中，馮燕乃是整起案件核心人物；

然而，司法審判過程裡，馮燕自始至終都被排除在外，無疑是名「局外人」

──正是他主動地由「局外」投身「局內」，如此不顧性命的行為，符合

彼時的「古豪」精神。基於種種理由，馮燕不僅化解了司法誤判窘境，還

連帶保住自己和張嬰之性命，更博得後世的英雄美名。19 

 

  其次，高彥休《唐闕史‧崔尚書雪冤獄》記述富商王可久，本經商於

外，卻遭逢龐勳（？-869）發起兵變，困於彭門。隔年，待朝廷平定徐州，

王可久終得歸鄉，卻發現資產與妻室，竟都被卜者楊乾夫施以詭計騙走。

走投無路之下，王可久決意提起訴訟： 

 

可久不勝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皆厚賄以行，取證

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辯奸，於是以誣人之罪

加之，痛繩其背肩校強。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祿未絕，

洛尹更任，則銜血齎冤，訴於新政。新政亦不能辯，其所鞫吏，

得以肆堇毒於簧言，且曰：「以具獄訟舊政者，有漢律在。」

則又列夤配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眥灑血而目枯焉。
20
 

 

  王可久以為司法將會還他公道，詎料楊乾夫利用錢財賄賂法務人員，

讓這起案件的發展走向誣告案，原告到頭來竟成了被告。加以地方長官性

 
18 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冊 2，第二編卷十三，頁 830。 

19  黃美鈴指出，從〈馮燕傳〉到〈馮燕歌〉、〈水調七遍〉，馮燕有漸趨「英雄化」的傾

向。參見氏著：〈〈馮燕傳〉、〈馮燕歌〉、〈水調七遍〉對馮燕的謳歌──男性中心層

級分明的道德體系呈現〉，《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71-

190。 

20  〔唐〕高彥休：《唐闕史》，收入〔唐〕劉肅等撰；恒鶴等校點：《大唐新語（外五

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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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表面恭謹寬厚，實則識人不明，無法辨別善惡，王可久遂被誤判誣告罪，

遭到鞭笞痛打一頓。唐律「誣告反坐」條規定：「諸誣告人者，各反坐」，

疏議曰：「凡人有嫌，遂相誣告者，準誣罪輕重，反坐告人」，21簡單來說，

即是誣告他人什麼罪，便以該罪刑度科諸誣告者。從王可久所受到之反坐

處罰，僅僅只是笞刑來看，得以知曉他打從一開始就沒有要置楊乾夫於死

地，欲究責的刑度十分輕微，所思所想不過是要拿回原本屬於自己的財物。 

  恰逢洛城長官更任，王可久把握良機，再度提起訴訟，卻又再次遭逢

司法誤判，不但被打得皮開肉綻，執法人員更把他發配到偏僻地方，形同

流放。至此，整個洛城的司法體系內部，再也無法從為這起冤案伸張正義，

職是之故，亟需來自外部的「他助」，作為僵局突破口。彼時，博陵崔碣

剛好閒居於伊水一帶，聽聞過此案件來龍去脈；因緣巧合之下，他被任命

為河南尹，獲得機會重新檢視舊案。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在崔碣雷厲風

行的執法下，他一方面逮捕楊乾夫一家，連同收賄官吏，皆受到重罰；另

一方面，則把從楊氏手中收繳來的財物，親自交還予王可久。值得留意的

是，崔碣固然是繼任河南尹時，利用職權重新審理王可久案；然而，小說

刻意敘述崔碣就任前「伊水燕居，備聆始卒」，22表明他最初乃是作為一名

旁觀者，置身洛城司法體系外部，故王可久案件始末、審判過程都是聽聞

而得，並未涉入其中。 

 

  最後，康軿《劇談錄‧袁相雪換金縣令》故事，同樣敘述「他助」之

介入，終得化解案件誤判所導致的冤屈。小說描述李勉任鳳翔節度使時候，

有農民耕田偶然尋獲馬蹄金一瓮，連忙送到縣署，當地縣令喜獲財寶，亟

欲透過此事來邀功，他擔心公庫守衛不嚴，為求謹慎，便自作主張地將馬

蹄金置諸私室。沒想到這番舉動，卻開啟了一樁冤案： 

 

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

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

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

咸共證焉。宰邑者為眾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旣而詘辱滋甚，

遂以為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

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

 
21 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卷第二十三，頁 1611-1612。 

22 〔唐〕高彥休：《唐闕史》，收入〔唐〕劉肅等撰：《大唐新語（外五種）》，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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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具，備以詞案上聞。23 

 

  隔天縣令和官吏一同開瓮，竟發現裡頭只留下土塊，不見一點馬蹄金。

此事傳遍該地，眾人乃先入為主地認定縣令用奸計，把寶物給掉包。這些

官吏不僅未審先判，還對縣令冷言冷語，縣令在灰心喪志之餘，亦是百口

莫辯，小說描述眾人「既而詘辱滋甚，遂以為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

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負責審問此案的一班官吏，以為

縣令默認己罪，竟擬好疑犯的口供和狀紙，表明了即使問不出黃金藏匿地

點，他們仍要將詞案上繳，想要盡快結束此案，此莫不顯示彼時司法程序，

存在極大紕漏。幸賴鳳翔的判官袁滋明察秋毫，發覺案情之關鍵，並非在

人，乃是於物身上。簡言之，馬蹄金在運送過程中，早已盡皆化作土塊，

故縣令自始至終並沒有貪財犯法情事，其冤屈終獲昭雪。24小說裡的袁滋，

他的身分固然隸屬鳳翔判官；不過，必須要留意的是，在最初冤案的「形

塑」過程中，他自始至終卻是身處司法審判以外。正是因為如此，「旁觀

者清」的袁滋，方能自撲朔迷離的情勢裡跳脫，成為打破僵局之「外部」

力量。 

 

二、神靈鬼怪的庇佑 

 

  相較於儒者所主張的「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25亦即認為人們理

當與不可知的事物，保持適當距離；事實上，百姓日常生活時候，絕大多

數傾向求神問卜，希冀神靈在無形之中，能夠帶來一些助益。這種心態更

加頻繁地出現在人們遭逢困境之際，尤其是面臨司法誤判，縱然滿腹委曲，

卻落得投訴無門窘況，身心備受煎熬。在人心最為脆弱時分，唯一能帶來

救贖者，莫過於宗教所提供的種種精神慰藉。 

  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便記述人們如何憑藉著宗教力量，紓解審判過

程的壓力，甚至，這股力量在冥冥之中，更化解了一樁樁司法誤判。例如

 
23  〔唐〕康軿：《劇談錄》，收入〔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

（外七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上，頁 150。 

24  〔唐〕康軿：《劇談錄》，收入〔五代〕王仁裕等撰：《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

卷上，頁 150。 

25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七，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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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有某位孝子，無故被竊賊誣陷是共犯，遭到審問鞭打旬日，落得幾乎

要被定罪地步，他藉由誦讀《金剛經》平復心情，還度過了難關：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強服。

推吏疑其冤，未具獄。其人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

不絕。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卒

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

跡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舊嫌之故誣之也。
26
 

 

  再如侯希逸（720-781）的小舅李懷玉（732-781）亦是遭人構陷，從兵

馬使落得成了階下囚，滿腹冤屈卻求助無門。職是，他遂在獄中用石頭堆

疊佛像，祈求鬼神的庇佑：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為兵馬

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置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

中累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

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

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墻上有青

烏子噪，即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

青烏數十，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

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臺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

其事。27 

 

  故事末尾，作者段成式還特別「現身」，聲明上述皆是他親耳聽聞，

藉以取信讀者，強調事件的真實性。28 

 
2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冊 3，卷 106，頁 714。 

27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點：《酉陽雜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續

集卷三，頁 138。 

28  學者曾指出《酉陽雜俎》之特色，除了諸多段成式蒐羅而來的奇聞異事以外，便是此種

透過現身說法，來批判、檢驗材料真實與否之敘述方式，這也表明段成式絕非單純的資

料紀錄者。參見（美）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1(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40-941.康韻梅則

指出，《酉陽雜俎》不但兼具胡應麟區分小說之六類，以及《四庫全書》所分三派小說

流別的敘述形式與內容，還跨越了子、史兩部。由於整本書的內容，涵蓋了天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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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酉陽雜俎》以外，尚有其他小說，亦述及人們怎麼藉由宗教力

量，擺脫司法誤判所帶來的冤屈。像是《報應記》敘述文宗大和四年，趙

安遭仇家誣告，鋃鐺入獄。幸虧他平時常誦讀《金剛經》，即使已被屈打

成招，然因勤於禮佛，故得蒙受冥佑，免除一場司法誤判之災。29無獨有偶，

戴孚《廣異記》亦敘述被誣陷盜賣木材的成珪，則是僅僅在心中誦念《觀

音經》咒，竟得死裡逃生。成珪輾轉逃到京城，向御史臺陳述冤情，故事

並未交代審理結果，僅只述及構陷成珪者之下場，可想而知，這起司法誤

判應當是終得昭雪。30 

 

  再舉一例，張讀《宣室志》描述文宗大和年間的某位閽者，怎麼倚靠

宗教力量，消解司法誤判帶來的羞辱及冤屈：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閽者甚謹樸，釗念

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

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庭，忽有

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

「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丱常以食飼群犬，不知其他。」

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放閽者。
31
 

 

  郭釗（772-830）鎮西涼府時，有閽者性格謹樸，故大小事項皆委諸其

人。某天，郭釗卻發現此人去購買紋繒絲帛百餘匹，報價足足貴了一倍，

認為受到該下屬欺騙，便把他關入監牢，更命令吏卒鞭之於庭，利用如此

公開的羞辱方式以示懲戒。正當要施行鞭刑時候，忽然有十幾隻狗撲上來，

擋在閽者背上，讓一班吏卒無從下手。郭釗審問閽者，得知其平時習慣閱

覽《金剛經》，亦曾餵養群狗多年。在聽聞此事後，郭釗推測這可能是狗

 
道經釋典、怪力亂神、草木蟲魚，幾乎是無所不包，如同一部百科辭典式的類書。很顯

然地，「已跨越了志怪∕志人∕傳奇等小說的次文類，魯迅將之與唐代『傳奇』一類的小說

集區別，將之歸於段成式自命的『雜俎』一類，實有其理。」參見氏著：〈《酉陽雜俎》

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成大中文學報》，第 66 期（2019

年 9 月），頁 144-145。 

2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 3，卷 107，頁 729。 

30 〔唐〕戴孚撰；方詩銘輯校：《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26。 

31  〔唐〕張讀：《宣室志》，收入〔唐〕張讀，〔唐〕裴鉶撰；蕭逸、田松青校點：《宣

室志‧裴鉶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二，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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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恩之某種樣態，從而憶起閽者過往的苦勞，乃決定將其釋放。按照故事

描述，閽者採購絲帛之報價，比郭釗所知的價格還要貴了一倍，此間固然

有浮報的嫌疑；不過，我們必須要留意的是，這裡還存在著另一種情況，

亦即郭釗所知曉的價格係商品流通於民間之市場價，該價格本來就比官方

採購價還要低得多。太宗貞觀時期，早已上演過類似場景，劉肅（生卒年

不詳）《大唐新語‧從善第二十》載： 

 

韋悰為右丞，勾當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

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

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

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

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

矣！」32
 

 

  此事同見諸《通典》和《資治通鑑》，然以《大唐新語》描述最為傳

神。尚書右丞韋悰（生卒年不詳）勾錄省事，指出司農所購入的木價，遠

高於民間巿場定價，認為其間必有貪贓情事。太宗閱覽韋悰奏文，同樣認

定司農有罪，遂召大理卿前來，欲定司農之罪。然而，大理卿孫伏珈卻謂

司農並無貪贓，太宗聽聞後「駭而問之」，經孫伏珈解釋，方才理解事情

原委。33同樣道理，若閽者亦和司農一樣，以官方價格採購絲帛，卻被郭釗

誤判為貪贓，在沒有如大理卿孫伏珈般明白事理者的現身解圍，那麼，最

終也只剩下宗教力量之救贖，能夠消解閽者內心冤屈。 

 

  必須要知曉的是，從《酉陽雜俎》的太原孝子、李懷玉，至《報應記》

的趙安、《廣異記》的成珪，再到《宣室志》的閽者，這些小說或多或少

帶有佛家宣教意圖。然而，那些看似屬於次要的故事「背景」，卻不約而

同地點出彼時種種司法誤判情形，著實讓人難以用「巧合」二字輕輕帶過。

質言之，這些不同作者、不同作品裡，卻出現相同的冤案「背景」，無非

 
32 〔唐〕劉肅等撰：《大唐新語（外五種）》，卷九，頁 78-79。 

33  王德權據此指出，從這起事件來看，大理卿的分析顯然超過太宗既有認知，所呈現的是

太宗原初並不具備判斷此事之「明」，反映出皇帝決斷國政之際，有思慮未周的一面。

職是之故，若沒有孫伏珈一番解釋，太宗很有可能在背離事實情況下，作出不當的裁決。

參見王德權：〈「隋唐之際「守法」爭議的一試論〉，《唐宋變革研究通訊》，第 6 輯

（2015 年 3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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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露出某種屬於中晚唐的特殊時代問題。 

 

參、「致命」的疏失：枉死案例與兩種敘事模式 

 

  無論是有「他助」介入的張嬰、王可久、換金縣令；抑或是如有神靈

鬼怪「冥佑」的太原孝子、李懷玉、趙安、成珪、閽者等，這些遇逢司法

誤判、蒙受冤屈的受害者，固然都曾遭人言語奚落，乃至鞭笞刑罰，至少，

不幸之中的大幸是他們在小說末尾，尚能夠保全性命。相反地，還有諸多

案例，乃是司法誤判的受害者，不但陷入求助無門之窘境，最終更含恨枉

死。 

 

  事實上，唐代司法已經盡可能地避免因審判者思慮不周，導致錯殺無

辜之情事，此可追溯至貞觀年間，唐太宗曾在盛怒之下，遽斬大理丞張蘊

古一事。冷靜過的太宗，縱使萬般後悔也無法讓死者復生，為了亡羊補牢，

太宗先是下詔日後死刑務必「三覆奏」，幾經思量下，又進一步要求「五

覆奏」。
34
誠然，「五覆奏」的五次奏請到底是幾天內執行，直至今日仍待

考定；35不過，太宗之作法，對覆奏制度產生重大改革，依照陳俊強的分析，

主要有兩點：第一，覆奏成為往後得依法執行的程序，務使臣僚恪盡提醒

君王的責任；第二，增加覆奏次數並且拉長覆奏時間，讓皇帝得以有更充

裕時間深思熟慮，此二者乃具體落實了儒家慎刑、恤刑之精神。36然而，即

便制度設計地多麼完善，由「人」所主導的司法判決，仍舊無法避免因程

序疏漏、誤判，進而致人枉死之悲劇反覆上演。質言之，唐代司法弊病如

同縈繞不去的「幽靈」，乃於中晚唐小說裡頻繁地、不停地被召喚。在這

裡頭，最值得我們留意者，莫過小說描述司法弊病出現後，常常會引導出

兩種不同的敘事模式：其一是「亡者再生」，其二為「生者復仇」。 

 

 

 
34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56，頁 1409。 

35  參見錢大群：〈決死囚「覆奏」次數與時日考辨〉，《唐律與唐代法制考辨》，頁 246-

249。 

36  參見陳俊強：〈唐代前期死刑覆奏制度〉，收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

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主編：《溝通與協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

文集》（新北：Ainosco Press 華藝學術出版，2020 年），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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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亡者再生」敘事：冥界司法程序疏漏弊病 

 

  歷經文明漫長的演進，人們已然知曉，若是身邊的親朋好友嚥下最後

一口氣，在傳統招魂儀式發揮不了作用時，37就得接受此人身亡的現實。不

過，中晚唐小說卻頻繁地敘述被旁人認定逝去的亡者，或是心頭微暖，或

是屍身未寒，並且在某個時刻突然又睜開雙眼，重返人間。不僅如此，他

們往往會侃侃而談其遊歷冥界之所見所聞。這類「亡者再生」敘事模式之

特色，不外乎是描寫故事主人公「死後」，進入一處有別於人間的「他

界」，從而遭遇特殊的人事物，其後則因某種緣故或狀況，遂得回歸現實

世界。38「亡者再生」敘事特色，端在其保證故事開頭因故死去的主人公，

往後必然會再度復生。之所以如此，除了此人陽壽未盡以外，更多時候乃

是肇因於「冥界司法程序疏漏」，導致人們無辜枉死。簡言之，即是冥界

司法運作程序裡，某處環節出現問題，例如同名誤追、冥吏任意抓人，乃

至他人妄訴等，須等到冥府釐清前因後果，解決上述司法程序疏漏後，枉

死者才終得被放還陽間再生，並完成整個「亡者再生」敘事。 

 

  唐前期《冥報記》裡，便記述一則典型的案例，小說描述尚書都官令

吏王璹某日暴死，兩天後死而復生，他在鬼門關前走一回之由，竟是莫名

遭人妄訴。39這起案件固然在雙方對質後，隨即還王璹清白；然而，嚴格地

說，冥府在沒有查明事情來龍去脈，便像是「有罪推定」一般，要冥吏強

押王璹前來受審，其司法程序恐怕存在極大的弊病。若非王璹乃官員出身，

具備豐富審判經驗，知曉箇中運作流程，是否能夠全身而退，猶在未定之

天。不僅如此，無罪放還的王璹，正欲重返陽間，沒想到卻遭先前審訊的

胥吏，明目張膽地前來索賄。有意思的是，王璹起初隨口應允，時隔十五

 
37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王輝整理：〈士喪禮第十二〉，《儀禮注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下冊，卷 35，頁 1043-1047。 

38  有關「他界」的定義，葉慶炳曾指出：「所謂他界，是指現實世界（人間）之外的世界。

所謂他界結構，這類小說的基本設計是：小說人物在某種原因與某種狀況下自現實世界

進入另一世界；然後在另一世界有一番遭遇；最後在某種原因與某種情況之下回返現實

世界。」參見氏著：〈六朝至唐代的他界結構小說〉，《晚鳴軒論文集》（臺北：大安

出版社，1996 年），頁 257。盧秀滿則是以「別世界」來概述唐代小說的「他界」書寫，

參見盧秀滿：〈唐代小說に見られる別世界──別世界の混在化──〉，《中國中世文學

研究》，第 38 號（2000 年 7 月），頁 1-16。 

39 〔唐〕唐臨撰；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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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仍忘記燒紙錢給冥吏，隔日隨即發病，進而再度入冥，並見到冥吏氣急

敗壞前來，斥責王璹不守諾言，更欲置之於死地。王璹拜謝百餘，始得放

歸，這次他知悉事情的嚴重性，趕緊準備買紙百張，作錢送予冥吏。詎料

冥吏嫌棄紙錢品質不佳，他只得再買白紙作錢，並且獻上酒食，親自在隆

政坊西渠水上燒錢以表慎重，才讓這場鬧劇落幕。40總而言之，王璹這起

「亡者再生」敘事，過程曲折離奇，不但折射出彼時司法程序問題，亦寫

實般地描繪官吏收賄、欺壓百姓等不堪樣態。 

 

  如果說，唐臨（600-659）《冥報記》所書寫的冥界司法醜態，有益後

人從中瞭解唐代前期司法運作諸問題；那麼，戴孚《廣異記》頻繁地記述

人們怎麼因冥府司法程序問題，導致無辜枉死，這些「亡者再生」故事，

則是有助我們窺見中晚唐司法弊端之重要途徑。例如〈金壇王丞〉寫縣丞

王甲，本「計未合死」，卻因犯下贓罪的前任縣丞之誣告，魂魄無辜被牽

至冥府受審，可說是滿腹冤屈；41或如〈霍有鄰〉敘述汲縣尉霍有鄰，遵循

上司命令向屠者索羊腎，卻遭羊控訴「不待殺了，生取其腎」；42再如〈六

合縣丞〉亦描寫這名縣丞在刺史的命令下宰羊為料，而被羊指控枉殺。43 

 

  至於《廣異記‧韋延之》則呈現了誣告、妄訴以外，不同樣態的司法

程序問題。小說敘述韋延之因秩滿，只得暫居蘇州嘉興，不料卻於大曆八

年時染上痢疾。正當他在廳中假寐，恍恍惚惚之間，忽然見到兩位胥吏前

來，欲將其逮捕歸案。韋延之一頭霧水，仍客氣地詢問胥吏長官為誰，只

得到奉命前來抓人，其餘全然不知的回覆。甚至，胥吏還拉住韋延之衣袖，

要強行把人帶走，兩造推託之間，韋延之漸趨懷疑眼前這兩位胥吏可能來

自冥界。果不其然，韋延之發覺自己身體仍在床前，魂魄竟已離體，且似

乎要前往某個地方。待行走數十里，終於抵達一處猶如人間縣令廳堂之所

在，裡頭不僅有判官、署吏，而且正準備要開始審理韋延之所捲入的案件： 

 

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鏁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云：

 
40 柏樺（C. Fred Blake）曾經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考察中國紙錢習俗歷史的起源與流行，

參見（美）柏樺（C. Fred Blake）著；袁劍等譯：《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 年）。 

41 〔唐〕戴孚：《廣異記》，頁 136。 

42 〔唐〕戴孚：《廣異記》，頁 138。 

43 〔唐〕戴孚：《廣異記》，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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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今冥獻酬自直也。」問云：「所訴是

誰？」曰：「是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便賀司馬云：

「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

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迴。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

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把案來，

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

還。……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冰

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韋冰卒。44
 

 

  經過一番審理後，才明白原來冥府所欲追緝者是韋冰，而不是韋延之。

職是，兩位誤抓人犯的冥吏，受到決杖六十下之懲罰。故事末尾，起初已

被旁人認定死去五六日的亡者韋延之，在魂魄返還陽間後，終得再生。 

 

  除去載錄官員因故入冥，45《廣異記‧李及》還敘述性頗嗜酒的百姓李

及，僅僅得了輕微疾病，卻在某日突然暴斃。家人見其身體冰冷，心頭尚

暖，甚至還不時作屍語，像是辯訴一樣，便日夜守在屍體旁邊，盼望他能

夠活過來。過了七八天，果真「亡者再生」的李及，描述這段時間的冥界

經歷： 

 

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飲酒不澆漓，

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錯追己，故屢屍語也。其鬼大怒，持及不

捨，行三十餘里，至三門，狀若城府。領及見官，官問：「不

追李及，何忽將來？」及又極理稱枉。官怒，撻使者二十，令

送及還。使者送及出門，不復相領。
46
 

 

  原來，有位冥吏緝捕人犯時，恰巧追到李及家附近，李及家裡本來就

有一名女鬼，然而，由於李及平日喝酒時，連一滴酒也不會灑至地上，這

讓喝不到酒的女鬼十分惱怒。內心忿忿不平的女鬼，藉機勾引那正在外頭

追捕人犯的冥吏，並慫恿他逮捕李及。知悉自己乃是冤枉而被錯抓的李及，

 
44 〔唐〕戴孚：《廣異記》，頁 137-138。 

45  冥府誤追陽間官員入冥，類似故事亦出現在李復言《續玄怪錄‧張質》，此處不再贅引。

參見〔唐〕李復言撰；田松青校點：《續玄怪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卷二，頁 82-83。 

46 〔唐〕戴孚：《廣異記》，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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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向冥吏申辯，這便是家人何以見他作屍語之緣故。冥吏絲毫不理會

李及的抗議，隨即粗暴地將其攜至冥府，待主持判案的官員查明清楚，才

令冥吏將李及送返陽間。而這名出錯的冥吏，因誤事受罰二十大板，氣憤

之下把把李及送出廳門，就不再理會他了，竟讓李及在冥府滯留將近十天。 

 

  而段成式《酉陽雜俎》則記述了另一則普通百姓的「亡者再生」故事。

開元年間，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身患癲癇而卒，待其入土十幾天，

另一名汝陽縣百姓張弘義，同樣因病死亡，沒想到張弘義死而復生，卻謂

自己乃先前已死的上蔡縣李簡。旁人驚訝之餘，追問其「死後」見聞，答

曰： 

 

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齎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

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

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一吏曰：

「李簡身壞，須令別托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

因請卻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

弘義。」吏又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托其身，以盡餘

年。」遂被兩吏扶持卻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

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

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語音舉止，

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
47
 

 

  李簡因冥府「錯追」導致枉死，顯示冥界司法程序出現極大的紕漏，

在不清楚追緝對象之際，就任意逮捕民眾。不僅於此，執法的官吏以李簡

本人於陽間的身體腐壞為由，欲其另覓他途再生，如此處置方式和態度，

看起來甚為熟稔，似乎可想見這類「錯追」，在冥府實屬稀鬆平常且不斷

上演。若非李簡運氣不錯，恰巧逢張弘義死後不久，遺體尚未毀損，方獲

得託生機會，否則，他到頭來能否順利「亡者再生」，猶未可知。 

 

  不管是唐前期的《冥報記》，抑或是中晚唐時候的《廣異記》和《酉

陽雜俎》，裡頭所載錄的「冥界司法程序疏漏」，看似光怪陸離，實則投

射出彼時社會之實際景況。照理來說，應當帶給人民公平、正義的司法制

 
47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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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卻成了無辜民眾的夢魘。職是之故，小說家遂採取「冥界結構」模式，

運用諷刺的筆法，書寫種種荒謬現象。甚至，更不惜用最寶貴的人命作為

代價，其終極目標，無疑地是欲控訴唐代整個司法結構，已然存在不少盤

根錯節的問題。 

 

二、「生者復仇」：陽間司法誤判導致的後果 

 

  依照「亡者再生」敘事模式，因「冥界司法程序疏漏」而入冥者，固

然多少得承受身體或精神上的折磨，不過，等到冥界官府查明事件原委、

還其清白後，無辜的受難者最終還是能夠重返人間。質言之，「亡者再生」

敘事模式背後，遵循的是「命定論」邏輯，亦即人的生老病死皆有定數，

什麼時候該出生、該死去，都是無法隨意更動的。準此，那些陽壽未盡、

本不合死，卻因司法程序疏漏而枉死入冥者，冥界乃會不計代價地助其再

生。相較於此，那些遭到陽間司法誤判之枉死案例，他們的生命將就此消

逝，不具絲毫復活的可能性。造就司法誤判之緣由繁多，諸如制度設計不

良，抑或司法單位辦事不力，乃至執法人員違法亂紀、貪汙腐敗等。只是，

無論具體情況如何，枉死者蒙受的冤屈，不僅將動搖百姓對司法之信任感，

甚至，還會引發忿忿不平的民眾，出面挑戰司法權威。在這裡頭，引起社

會爭論不休，並讓執法者陷入進退維谷窘境的，莫過於生者鋌而走險，為

那些遭遇誤判枉死者「復仇」之案例。 

 

  根據李隆獻統計，唐代史籍明確記錄的復仇案例共有十九件，扣除為

主／政治性復仇者外，則有十五件。若再限定範圍，以安史亂事為界線，

可以覷見發生在中晚唐時候的復仇案件計有六件。48較諸史籍，有更多的是

復仇事蹟乃是載錄在中晚唐的文學作品裡，例如：李肇（生卒年不詳）

《國史補》的長安妾、李公佐（？-850）〈謝小娥傳〉的謝小娥、柳珵

（生卒年不詳）〈上清傳〉的上清、崔蠡（生卒年不詳）〈義激〉的蜀婦

人、李復言（生卒年不詳）《續玄怪錄》的尼妙寂、薛用弱（生卒年不詳）

《集異記》的賈人妻、皇甫氏（生卒年不詳）《原化記》的崔慎思等。不

同作品裡頭，自是存在相異的情節和報仇動機，不可一概而論。這些小說

之中，具體明言生者的復仇動機，係肇因於那些因司法誤判枉死者，乃有

 
48  參見李隆獻：〈隋唐時期復仇與法律的互涉〉，《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

南北朝隋唐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23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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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蠡〈義激〉和皇甫氏《原化記》的崔慎思這兩篇作品。 

 

  首先，崔蠡〈義激〉敘述有婦人傭居長安，雇主詢問她的姓氏，乃謂

自小遭父母遺棄，已不清楚姓字。旁人見其樣態、衣著、飲食和起居，看

似無異於其他傭居者，然而，尋常女工織絍緘繲諸事，婦人一概不做。不

僅如此，這位婦人獨來獨往，很少有人和她搭話，加以其外貌端莊、氣質

謹慎，即使是那群鄰里中的輕狂少年，亦不敢隨意輕侮。過了一年，婦人

忽然驚覺自身似和周遭格格不入，遂嫁給同里人，丈夫問其來歷，所獲得

的答案和她的雇主如出一轍。惟丈夫見她似具忠貞不貳性格，兩人亦生有

一子，內心就不再有疑慮。然而，自從某日開始，婦人突然像是有目的性

地前往某個地方，連續幾次半夜出門，直到天矇矇亮了才返家。丈夫以為

婦人和其他人有染，原本打算要休妻，只是，考量到孩子尚小，暫時隱忍

不發。直到有一天夜晚，婦人返回家裡，臉上藏不住笑意，經丈夫再三詰

問，婦人才娓娓道出事情原委： 

 

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於囊者。

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

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父為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

當笞；遇在位而酷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當幼，力不任其

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是也，願無駭！」
49
 

 

  婦人生長於蜀地，父親本是當地小吏，偶然犯下過錯，理當罪不致死，

卻被酷吏用不合法典的手段懲治，慘遭判處棄市，最終無辜枉死。婦人自

述這件冤案發生之際，她尚處年幼，無能為力為父親復仇。時至今日，總

算找到機會，手刃殺父仇人。令人詫異的是，婦人離去前竟親手殺害自己

無辜的稚子，如此結局可謂始料未及。 

 

  其次，皇甫氏的《原化記》敘述唐德宗貞元年間，有博陵崔慎思者，

為準備應考進士科，在京城租賃房屋居住。房東是一名三十餘歲依然風姿

綽約的女子，崔慎思見其似乎尚未嫁娶，便欲與之締結良緣。不過，女子

拒絕成為崔慎思妻子，理由是她不是士人出身，兩造身分不對等，惟若為

妾室則可行。只是，女子始終不肯向崔慎思言其姓氏。時間匆匆過了兩年，

 
49 參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1983 年），上冊，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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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亦生下一位小孩，然而，某日夜晚她卻失去蹤跡，崔慎思發覺後，情

緒由驚慌轉為憤怒，猜疑女子在外偷偷另結新歡： 

 

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

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

言其父昔枉為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剋矣，

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
50
 

 

  原來，女子的父親乃被郡太守枉殺，女子銜此大恨，暗中謀劃多年，

欲為父親復仇，直至今夜手刃仇人，才終得洗刷內心的憤恨。最後，女子

離去前竟也親手殺害了自己兒子，故事結局和〈義激〉如出一轍。 

 

  可以發現，〈義激〉和《原化記》的崔慎思故事，這兩篇作品在敘事

結構方面極為雷同，林溫芳即點出其共同具備了「委身為妾（隱藏身

分）」、「行踪成謎」、「斷仇人頸」、「父仇得報」、「熟諳武藝」、

「殺子離去」諸情節，「可謂唐代婦女為血親復仇故事的基本類型之一。」
51卞孝萱據此推測〈義激〉、《原化記》的崔慎思，與隴西李端言撰作的傳

文、《國史補》的長安妾、《集異記》的賈人妻，這五篇記述女子為父親

報仇之事，係出自共同的故事源頭，惟其載諸雜傳、雜文、軼事、傳奇等

不同文類，致使創作手法和呈現方式容有殊異。不只如此，卞孝萱認為：

「更重要的是，通過比較研究，只有〈義激〉有寓意，其他各篇無寓意，

因為只有崔蠡有家難，其他各篇作者無家難。進入作者心胸，才能鑒別作

品有無寓意。」52王夢鷗亦有相似觀點，他同意這些復仇故事之情節無毫釐

之差，當可確信為同一傳聞而作不同記載。此外，他結合彼時宰相武元衡

（758-815）早朝途中，被節度使李師道（？-819）所驅使的刺客暗殺一事，

進一步地指出： 

 

其時正當宰相武元衡遇刺於長安通衢，亡其頭顱（詳兩《唐書》

本傳），士大夫驚悸之餘，此類傳說必多。姑無論其事之是非曲

 
5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 4，卷 194，頁 1456。 

51 參見林溫芳：〈唐代「女親報仇」故事初探〉，《東亞漢學研究》，第 7 號（2017 年 4

月），頁 118。 

52  參見卞孝萱：〈怎麼鑒別唐傳奇有無寓意〉，《唐傳奇新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1 年），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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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並為士眾所樂道。浸假而益神其說，由職業兇手轉變為豪俠

行為。
53
  

 

  只是，不管是卞孝萱謂「崔蠡有家難」，抑或王夢鷗言「武元衡遇

刺」，似乎都把小說家書寫復仇故事之動機，歸咎於個別人生或單一事件，

容易讓人落入這類型的著作，僅僅是撰作者「一時興起」的錯覺裡頭。無

形之中，反而忽略了中晚唐人們置身彼時文化氛圍和制度結構，實際所感

受到的社會問題。韓愈的〈復讎狀〉即準確地點出這道難題： 

 

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

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

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

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

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

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54
 

 

  韓愈認為，面對復仇案件的處置方式，可區分為二種模式：第一，司

法機構內部的官吏，應當按照法條確實審理；第二，司法機構外部的士人、

儒生，得引經據典詳加議論。韓愈的提議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若回

歸到現實層面來看，我們姑且不論把復仇這道千古難題交由士人、儒生議

論，是否能確實獲得解決；單就唐代的吏治，已然存在諸多由制度結構所

形成的沉痾。 

 

肆、司法弊端與中晚唐吏治難題 

 

  揆諸〈馮燕傳〉、《唐闕史‧崔尚書雪冤獄》、《劇談錄‧袁相雪換

 
53 參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冊，頁 265。另外，龔鵬程與康韻梅兩位學者探討唐

代的「俠」時，都曾引述王夢鷗此番解釋，作為論述的重要基礎。參見龔鵬程：〈中晚

唐的文化變遷〉，《唐代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449。以及康韻梅：

〈裴鉶《傳奇》之聶隱娘「傳奇」〉，收入陳相因、陳思齊主編：《聶隱娘的前世今生》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16 年），頁 45-46。 

54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復讎狀〉，《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八卷，頁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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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縣令》記述「他助」之介入；或是《酉陽雜俎》、《報應記》、《廣異

記》、《宣室志》載錄太原孝子、李懷玉、趙安、成珪、閽者獲得宗教之

「冥佑」；乃至《廣異記》、《酉陽雜俎》、〈義激〉、《原化記》，描

寫韋延之、李及、李簡、蜀婦人、崔慎思等人，曾遭遇的「枉死」經歷，

可以發現，這些題材迥異的小說，竟不約而同地述及故事主人公，怎麼親

自體會彼時的司法誤判。對此，我們很難用單純的巧合，輕描淡寫地一筆

解釋此種現象；與此相反，毋寧說文人群體創作過程裡，宛若曾切身感受

到司法審判問題，使得他們或屬刻意為之，抑或是不自覺地，把「個體記

憶」融入小說裡頭，形塑中晚唐的某種「集體記憶」。誠如社會學家莫里

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說的： 

 

因為性情各異，生活環境不同，每個人的記憶能力彼此也都是

不一樣的。但個體記憶仍然是群體記憶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

這是因為，對於每個印象和事實而言，即使它明顯只涉及一個

特定的個體，但也留下了持久的記憶，讓人們仔細思考它，也

就是說，它與我們得自社會環境的思想聯繫在一起。事實上，

如果人們不講述他們過去的事情，也就無法對之進行思考。55
 

 

  小說家透過書寫，陳述他們「個別的」故事；然而，這些看似「特定

的」事蹟，仍屬「群體的」、「集體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回憶的結

果，即便是最私人的回憶，也只能通過我們和不同集體環境之間的關係變

化加以解釋。也就是說，它最終是由這個環境中的每個個體以及整體變化

所決定的。」56準此，欲理解中晚唐頻繁出現的司法誤判書寫現象，首先得

歸因於負責執行司法程序的吏治、吏幹層面，這便牽涉到彼時選舉制度，

及其連帶造成的結構性問題。 

 

  自隋文帝廢除鄉官、57推行科舉以後，對於整體制度所造成的最大衝擊，

 
5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記憶的定位〉，

《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94。 

56  （法）莫里斯 ‧哈布瓦赫：〈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收入（德）阿斯特莉特 ‧埃爾

（Astrid Erll）著；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5-66。 

57  參見（日）濱口重國：〈所謂隋的廢止鄉官〉，收入劉俊文主編，韓昇、黃正建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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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過於國家人事任命權，皆掌諸吏部之手。異於魏晉時期憑藉九品官人法

和地方社會輿論評判機制，方得以起家的士人；隋唐選舉制度下的士人，

僅僅依靠個人聰敏才智，便得具備仕宦資格。這種從地方鄉里「他薦」，

到個人懷牒「自薦」之情況，58反映隋唐選舉制度，和過往魏晉南北朝出現

極大落差。伴隨著銓選人數遽增，致使未能甄別個人才、德之案例，可謂

屢見不鮮。一旦入流人數愈多，吏部銓選逐漸淪為「計階配品」的文書與

胥吏行政，已然失去活力，59士不成士、士風敗壞情況屢見不鮮。李華

（714-774）〈正交論〉所謂「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

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擢多誤，知之固難。使名

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60描述的正是這種窘況。 

 

  不只如此，當士人入仕、成為官員後，大小事情盡悉委諸胥吏，杜佑

《通典》開宗明義謂：「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群吏，政由

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

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61警告官員過

度依賴胥吏「便宜行事」，可能產生的後果。再如趙匡（生卒年不詳）

〈舉選議〉洋洋灑灑大力抨擊科舉衍生的問題，其中第三條云： 

 

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其口問義，又誦

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

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

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62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四卷六朝隋唐，頁

315-333。 

58  《新唐書‧選舉志》即云：「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

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參見〔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

唐書》，卷 44，頁 1161。宮崎市定認為，事實上，「自薦」情況在隋代已經出現，只是

在唐代發生得更為普遍。參見（日）宮崎市定著，韓昇、劉建英譯：〈餘論──再從漢到

唐〉，《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49。 

59  參見王德權：〈修身與理物──中唐士人自省之風的兩個面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35 期（2006 年 6 月），頁 12-13。 

60  參見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卷 317，頁

3606。 

61 〔唐〕杜佑：《通典》，卷 1，頁 3。 

62 〔唐〕杜佑：《通典》，卷 17，頁 4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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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匡大約活動於唐代宗大曆年間，其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他和啖助

（724-770）、陸淳（？-805）等人，被後人視作中唐「新《春秋》學派」

的重要成員之一，63反倒較少提起趙匡曾擔任過洋州刺史。然而，因為有這

段仕宦經歷，趙匡才能精確地從制度角度切入，覷見制度所造就的結構性

問題。 

 

  扼要地說，唐代選舉制度引發的兩項結構性的問題是：第一、士不成

士、士風敗壞，個人才智、德行無法匹配；第二、士人入仕後，臨人決事

盡皆委諸胥吏。這種吏治敗壞的情況，在安史亂事期間，達到前所未見的

高峰。代宗時候，獨孤及（726-777）曾上疏曰： 

 

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亙街陌，

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

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

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
64
 

 

獨孤及所描述的是長安一帶，很難想像如今這番光景，竟是昔日酷吏橫行、

吏風嚴謹之京畿地區。65歷經安史亂後，德宗即位初期尚能選賢舉能，試圖

重新整頓吏治，詎料建中年間接連爆發涇原兵變和李懷光叛亂，致使德宗

改變行政方針：一方面重用宦官，「親自過問庶政，任命官吏，致使奸人

弄權，京兆官吏多任非其人，吏治狀況每況愈下」；66另一方面，德宗將先

前動亂的緣由歸咎於朝廷缺乏錢糧，他開始重用聚斂之臣，「讓各地官吏

進貢羨餘之物，從而導致賦稅苛重，加重了百姓負擔」。67前者破壞選舉的

公平、公正性質，影響吏風；後者體現在兩稅法的實施，「貞元四年，詔

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68兩稅法對於地方吏治，造成了兩項

 
63  中唐「新《春秋》學派」相關研究，參見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啖助新《春秋》學派

研究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 年）。 

64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 162，頁 4991。 

65  唐朝不同時期的吏治景況，參見錢大群、郭成偉：《唐律與唐代吏治》（北京：中國政

法大學出版社，1994 年）。 

66  參見杜文玉：〈隋唐五代時期的吏治〉，《長安吏治》（西安：西安出版社，2001 年），

頁 187。 

67 參見杜文玉：〈隋唐五代時期的吏治〉，《長安吏治》，頁 187。 

68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 52，頁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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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衝擊：第一，地方行政長官的首要職責，落在收繳稅賦；69第二，負責

評定等第的胥吏，獲得上下其手空間，致使其氣焰更顯得熾盛。胥吏狐假

虎威，不時侵擾百姓的具體情況，可見諸柳宗元（773-819）〈種樹郭槖駝

傳〉敘述：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

爾獲，早繰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

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

事以爲官戒也。70 

 

  柳宗元生動地「再現」中唐時候的胥吏，怎麼打著官員政令名義，不

停地侵擾民眾日常生活。不只如此，其中所云「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點出人民還得額外負擔一筆支出，名目為慰勞，實際則是胥

吏私下向百姓索取賄賂。無怪乎陳登武析論牛僧孺（779-848）《玄怪錄‧

崔環》時，會針對小說內文的「幽冥小吏，例不免貧，各有許惠資財」句，

特別點出：「如果將該語句中的『幽冥小吏』，改為『縣衙小吏』，當亦

足以反映唐代低層胥吏收賄現象。」71 

 

伍、結論 

 

 
69  賴瑞和指出：「唐刺史作為州長官，他最關鍵的使命便是收繳稅賦。至於其他職務，比

如推動州內大型建設工程（疏通河渠、興建學校等），招輯逃亡，開闢荒田，甚至祭神

祈雨，教化百姓，看似跟收稅無關，其實也都涉及稅務，因為這些業務的最終目的，是

要達到農產量提高，課戶增加，穀物豐收，民心安定，不思逃亡，這樣刺史的稅務工作

才能圓滿達成。稅務業績，也衝擊到刺史的年終考課。」參見賴瑞和：〈唐刺史的稅官

角色〉，《唐代高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頁 495。 

70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集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3 年），冊 4，卷 17，頁 1173。 

71  參見陳登武：〈從地獄審判的書寫看唐代司法收賄現象〉，《法制史研究》，第 22 期

（2012 年 12 月），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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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身「後安史之亂」時期，中晚唐人遭逢失序的世道，引頸企盼著國

家能夠發揮功效，重新整頓業已隳頹秩序。至少，和百姓日常息息相關的

司法審判方面，由於已具備成熟法典可供執法人員參照，務求要保持公平

正義。事與願違的是，呈現在中晚唐小說裡的司法審判情節，卻常常敘述

執法程序紕漏，衍生出大大小小疏失，甚至，那些致人於死的嚴重誤判，

更是屢見不鮮。 

 

  按照小說的敘述，可以把這些司法誤判相關案例，劃分為「冤屈」和

「枉死」兩種類別。首先，蒙受誤判「冤屈」者，受限唐代司法體制的縝

密，難以在短時間內循制度層面翻案，因此，若欲化解誤判，必然得借助

外在力量，突破僵化結構。具體呈現諸小說敘述，即是現實生活的「他

助」，以及宗教救贖的「冥佑」，透過二者介入，方可挽救誤判的局面。

其次，因執法者罔顧司法程序，導致之「枉死」案例，按造小說題旨和敘

事差異，還可進一步分成「冥界司法程序疏漏」導致的「亡者再生」，和

「陽間司法誤判」衍生的「生者復仇」，兩種不同書寫型態。前者奠基於

宗教輪迴、地獄等思維，小說情節主要述說主人公因故入冥，從而揭露

「冥界司法程序疏漏」弊病；後者則著重鋪陳懸疑效果，並在謎底揭曉之

際，一方面彰顯「陽間司法誤判」所導致的後果，另一方面則凸顯了國家

「司法」與民間「私法」，兩造難以調和之矛盾。至於兩種敘事模式相似

之處，則在其共同指向唐代司法的程序疏漏、誤判諸弊病，及其所衍生出

的種種問題。 

 

  最後，本論文前後述及的〈馮燕傳〉、《唐闕史》、《劇談錄》、

《酉陽雜俎》、《報應記》、《廣異記》、〈義激〉、《原化記》等中晚

唐小說，無論是作者、題材或旨趣，都存在莫大差異。然而，這些作品裡

頭，或在關鍵情節鋪陳，或是無關緊要的敘事「背景」，屢屢觸及了司法

弊病問題。究竟要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對此，我們試著將文人群體書寫司

法誤判的背景，置諸中唐以降選舉、財政等制度層面，所產生的士風敗壞

和胥吏弄權，這兩項結構性問題之上。具體呈現在小說者，便是官吏從未

審先判、屈打成招，乃至違法亂紀、罔顧人命等，種種光怪陸離的情節。

誠然，司法誤判之形成，必定存在各種不同的因素，或是基於人為的「偶

然」，或屬制度之「必然」；同樣地，小說家有各自獨特的創作動機，亦

無法用一言以蔽之。不過，藉由文本敘述和現實社會間的聯繫，應當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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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進一步掌握中晚唐小說家，不約而同地書寫司法誤判，其「作意好

奇」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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